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中天证券推出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起在中天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证券”）开通其代销的本公司旗下

部分基金定投业务。

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各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１ ２０２００１

南方稳健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２ ２０２００２

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３ ２０２００３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４ ２０２００４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５ ２０２００５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６ ２０２００６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７ ２０２００７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８ ２０２００８

南方隆元产业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９ ２０２００９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０ ２０２０１０

南方盛元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１１ ２０２０１１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２ ２０２０１２

南方优选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１３ ２０２０１５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４ ２０２０１６

南方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１５ ２０２０１７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１６ ２０２０１８

南方深证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后端）

１７ ２０２０１９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１８ ２０２０２０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端）

１９ ２０２０２１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２０ ２０２０２２

中证南方小康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后端）

２１ ２０２１０１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２２ ２０２１０２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基金

Ｃ

类

２３ ２０２１０３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基金

Ａ

类

２４ ２０２３０１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Ａ

级

２５ ２０２８０１

南方全球精选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三、办理方式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通过中天证券所属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天证券的相关规定。

四、办理时间

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五、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中天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每期最低申购额不受基金招募说明书中

有关申购金额的限制。目前，中天证券办理上述基金定投业务时规定的每月最低扣款金额为

人民币

３００

元（含

３００

元），具体的定投业务规则请参考中天证券的相关规定。

六、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１

、投资者应遵循中天证券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２

、中天证券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若遇非基金

开放日则以中天证券的相关规定为准， 并将投资者定投申购的实际扣款日期视为基金申购

申请日（

Ｔ

日）。

３

、投资者需指定中天证券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七、申购费率

若无另行公告，基金定投费率及计费方式与一般的申购业务相同。具体请参考中天证券

的相关规定。

八、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上

述基金的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进行确认， 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其中南方全球基金的申购份额将在

Ｔ＋２

工作日进行确认，投资者可自

Ｔ＋３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

成交情况。

九、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变更每期申购金额、扣款日期、扣款方式或者终止定投业务，请遵循中天证

券的相关规定。

十、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中天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８－０３１５

中天证券网址：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ｒｅｎ．ｃｏｍ

南方基金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南方基金网站：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十一、 风险提示

１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

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

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２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基金定投是引导投资

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基金定投并不能规避基金

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直销电话交易服务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通过

４００８８９８８９９

直销电话交易方式投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

＂

本公司

＂

）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已完成直销电话交易系统的升级，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９

：

００

起恢复直销电话交易服务。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欣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０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１１．２２％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非流通股股东以其持有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后， 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

获得上市流通权。具体方案为：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３．２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６

日经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

情况

１

海南筑华科工

贸有限公司

１

、其于股权分置实施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获得

流通权后，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上述期满后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欣龙控股股份总

数的比例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２４

个月内不超

过百分之十。

２

、其所持受让于海南欣安实业有限公司的非流

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

２４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上述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欣龙控股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十。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

欣龙控股股份总数

１％

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

工作日内做出公告。

履行承诺

２

安徽安粮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上

述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

欣龙控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２４

个

月内不超过

１０％

。

履行承诺

３

海口开润财务

有限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上

述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

欣龙控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２４

个

月内不超过

１０％

。

履行承诺

４

孙广洲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流通，上

述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

欣龙控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２４

个

月内不超过

１０％

。

履行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４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２２％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１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

［注］

７４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４４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１０．７５ ４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

安徽安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４

，

５８７ １

，

６１４

，

５８７ ０．３９ ０

３

海口开润财务有限公司

２３４

，

６６６ ２３４

，

６６６ ０．０６ ０

４

孙广洲

９７

，

０７２ ９７

，

０７２ ０．０２ ０

合 计

７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４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１１．２２ ０

注：

１

、在公司股权分置方案中，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承诺以不超过

７００

万股欣龙控

股股票作为对本公司高管人员和其他关键岗位人员进行股权激励的标的股票来源，该

７００

万

股欣龙控股股权已于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实施冻结。 由于该冻结股份只能作为股权激

励的标的股票来源，因此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会影响其承诺的履行。

２

、上表中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数量包括其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份中认购的新增股份

３０００

万股。 根据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在公司非公开发行中

的承诺，该部分股份自公司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目前

正处于锁定期。

３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中处于质押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

为

３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３６

，

３５４

，

２５３ ３２．９２％ －４６

，

３５４

，

２５３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７３％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１

，

０９７

，

０７２ ７．５１％ －９７

，

０７２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９％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６７

，

４５１

，

３２５ ４０．４３％ －４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２２％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６

，

６９８

，

６７５ ５９．５７％ ４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２９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７０．７８％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４６

，

６９８

，

６７５ ５９．５７％ ４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２９３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７０．７８％

三、股份总数

４１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４１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１

海南筑华科工

贸有限公司

２３

，

４４２

，

８２１ １０．４０％ ３４

，

５５５

，

８１１ １１．７９％ ７４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１７．９９％

见

下

表

２

安徽安粮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

，

６１４

，

５８７ ０．３９％

３

海口开润财务

有限公司

０ ０ ７９１

，

４４４ ０．２７％ ２３４

，

６６６ ０．０６％

４

孙广洲

０ ０ ５

，

７７２

，

８００ １．９７％ ９７

，

０７２ ０．０２％

合计

２３

，

４４２

，

８２１ １０．４０ ４１

，

１２０

，

０５５ １４．０３ ７６

，

４５１

，

３２５ １８．４６％

注： 因公司股本在股改实施日后发生了变化， 上表中的股本比例均按当时股本情况计

算。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自股改实施日后所持限售股份数量变化沿革情况表：

股东名称 日期

持限售股份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变动情况

海南筑华科工贸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０３．２３． ２３

，

４４２

，

８２１ １０．４０％

２００６．０７．１４． ３０

，

４７５

，

６６７ １０．４０％

资本公积金

１０

转增

３

股

２００６．１０．２７． ３６

，

８５５

，

６６７ １２．５７％

经司法裁定过户海南欣安实业有限公司

６３８

万股

２００６．１１．２８． ４０

，

０６２

，

０７１ １３．６７％

四家股东还对应的垫付股份

３

，

２０６

，

４０４

股

２００７．０３．１６． ４１

，

９７６

，

０７１ １４．３２％

经司法裁定前次过户海南欣安实业有限公司

６３８

万股的转增股份

１９１．４

万股

２００７．０３．２８． ３８

，

５４５

，

９９９ １３．１５％

解除限售

３

，

４３０

，

０７２

股

２００７．０４．２５． ４０

，

９１１

，

７５２ １３．９６％

北京柯鑫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垫付股份

２

，

３６５

，

７５３

股

２００７．０５．２３． ３８

，

５４５

，

９９９ １３．１５％

解除限售

２

，

３６５

，

７５３

股

２００７．０７．１３． ４２

，

５５３

，

９８６ １４．５２％

经司法裁定过户海南欣安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７

，

９８７

股

２００７．１０．０８． ６９

，

５５３

，

９８６ ２３．７２％

经司法裁定过户海南欣安实业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７．１０．１７． ６０

，

６９２

，

３１１ ２０．７０％

解除限售

８

，

８６１

，

６７５

股

２００８．０５．０９． ６５

，

２０３

，

３１１ ２２．２４％

经司法裁定过户海南欣安实业有限公司

４

，

５１１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１１．１０． ４５

，

３０５

，

０００ １５．４５％

解除限售

１９

，

８９８

，

３１１

股

２００９．０１．１３． ４４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１５．１８％

经司法裁定过户给海口瑞滢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８０

万股权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７４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１７．９９％

在公司非公开发行中认购

３０００

万股上市

海口开润财务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８．１１．２８． １

，

５３０

，

６６８ ０．５２％

经司法裁定过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股权

１

，

５３０

，

６６８

股

２００９．０４．１４． ７９１

，

４４４ ０．２７％

解除限售

７３９

，

２２４

股

２０１０．０６．１１． ０ ０

解除限售

７９１

，

４４４

股

２０１１．１０．１４． ２３４

，

６６６ ０．０８％

经司法裁定获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

行股权

２３４

，

６６６

股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２３４

，

６６６ ０．０６％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孙广洲

２０１０．０２．２５． ５

，

７７２

，

８００ １．９７％

经司法裁定过户海南易方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洋浦新宇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共计

５

，

７７２

，

８００

股。

２０１０．０６．１１． ０ ０％

解除限售

５

，

７７２

，

８００

股

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９７

，

０７２ ０．０３％

经司法裁定过户海南易方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所

持的限售股份

９７

，

０７２

股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９７

，

０７２ ０．０２％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安徽安粮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１１．１８．

１

，

６１４

，

５８７ ０．５５％

经司法裁定过户海南易方达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洋浦新宇峰投资有限公司所持限售股份共计

１

，

６１４

，

５８７

股

２０１２．０４．２５． １

，

６１４

，

５８７ ０．３９％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７ ２５

，

８５２

，

７１５ ８．８２％

２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２ １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２９％

３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１ ８

，

８６１

，

６７５ ３．０２％

４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

日

８ ２６

，

１４５

，

３５０ ８．９２％

５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 １９

，

８９８

，

３１１ ６．７８％

６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１３ ２５

，

０８６

，

９３７ ８．５６％

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 ６

，

８７０

，

０００ ２．３４％

８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４ １２

，

７１９

，

３６２ ４．３４％

９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１ １

，

９４６

，

３２５ ０．６６％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 欣龙控股限售股份持有人均能严格履行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安徽安粮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海口开润财

务有限公司、孙广洲严格履行了承诺，其持有的部分限售股份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其他

股东持有的限售股份继续依照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以及欣龙控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实施公告的相关内容规定处理。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在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的六个月内暂无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

５％

以上欣龙控股流通股份的计划。

同时，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承诺：“本公司若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所持欣龙控股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

以上的，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

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

０．１８５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

０．１６６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二）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１

，

７７７

，

６７９

，

９０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５

元（含

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６６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３２８

，

８７０

，

７８３．１７

元。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二）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一）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的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其他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结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本公司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行派发。

（二）对于自然人股东，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

０．１６６５

元；对于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

０．１８５

元。

（三）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

１０％

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６６５

元。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５５１９５９８０

联系人：史晓丹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汉水路

２６３

号

邮编：

１５００９０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天龙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公司十七楼会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以上议案中第

１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２

项已经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信息披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３

、本公司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 受托人除出示股东身份证及股票帐户外， 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

件）。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章）和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地点：

太原市迎泽大街

２８９

号

１８

楼，公司证券投资管理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３０

）

联系人：孔瑛、高蕴芳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４０４０９２２

传真：

０３５１－４０３９４０３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１

五、其他事项：会议时间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六月四日

附：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备注：

１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请直接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下填入“

√

”。

２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 托 人 签 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法人股东

委托单位名称： （加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营业执照或其他有效单位证明的注册号：

个人股东

委托人（签名）：

身 份 证 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为有效。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

ＱＤＩＩ

）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８００２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

１

，

２８７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

３８４

，

０３５

，

４３４．３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元 ）

１５

，

７３４．９５

募集份额（单位：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８４

，

０３５

，

４３４．３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１５

，

７３４．９５

合计

３８４

，

０５１

，

１６９．２８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

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份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２６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注：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

人承担。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本基金的申购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本基金的赎回自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３

个月开始办理。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的日期或开放赎回的日期后，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予以披露。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并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本公司自

2012

年

6

月

6

日起，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代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业务，同时参与其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1.

摩根士丹利华鑫主题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11

）

2.

摩根士丹利华鑫深证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10

）

3.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9

）

4.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8

）

5.

摩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7

）

6.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6

）

7.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5

）

8.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础行业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33001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将在其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定期

定额投资、基金转换及其他相关业务。

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通过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享

受申购费率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四折优惠，但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

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原费率指本公司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相应申购费率。

上述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规定为准。 上述优惠活动的解释

权归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所有。

三、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

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

1

）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

元，具体最低扣款金额还须遵循深圳众禄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的规定。投资者可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约定每期扣款金额。

2

）投资者可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约定每期扣款日期，若扣款日非基金交易日，

则顺延到下一交易日。

2.

业务办理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 具体扣款方式以深圳众

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本公司可能因故暂停各基金的申购业务，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也可能同时暂停，届时具体开放时间以本公司公告为准。

四、基金转换业务

转换业务规则、费率及相关重要事项等详见本公司发布的上述基金相关业务公告。

五、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详情：

1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788-887

网站：众禄基金网

www.zlfund.cn

基金买卖网

www.jjmmw.com

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668

（免长途费）

网站：

www.msfunds.com.cn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4

2012

年

6

月

5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9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4

日

上午

9:00

在浙江诸暨市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

的方式进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03,108,20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3.12%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冯亚丽女士主持了会议，公司

董事、监事、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

MWANA

刚果（金）铜钴矿项目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03,108,200

股，占参加表决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403,108,200

股，占参加表决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的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640

证券简称：百圆裤业 公告编号：

2012-025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通讯表决）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以书

面送达或者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

"

本次会议

"

）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4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

事

7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向国家开发银行太原分行申请贷款

>

的议案》。

公司曾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该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国家开发银行太原分行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

"

该议案

"

），该议案具体内容为

"

为满足公

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需要， 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太原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1,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贷款时间以贷款实际发放日为

准。担保方式为山西青创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

。该议案审议通过后尚未开始履行实

施。

现因国开行拟调整贷款额度上限， 公司拟重新向国开行申请贷款人民币

2,000

万元，提

请董事会审议的重新向国开行申请贷款的具体议案如下：

"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的

需要，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太原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2,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本次贷款期限为

12

个月，贷款时间以贷款实际发放日为准。担保方式为山西青创

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该担保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上述议案通过后，该议

案不再履行实施。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百圆裤业连锁经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四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诺亚正行为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诺亚正行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6

日起诺亚正行开始代

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富国天

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

金、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中证红利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沪深

300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

基金、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产

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诺亚正行办理相关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noah-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

400-821-5399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六月五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众禄基金为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众禄基金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6

月

6

日起众禄基金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

下富国天源平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

基金、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时货币市场基金、富国天合稳健

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中证红利指数

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沪深

300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可转换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富国全球债券证

券投资基金、富国上证综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富国全球顶级消费品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低碳环保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富国产业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即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众禄基金办理相关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且自

2012

年

6

月

6

日起，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申购上述基金，其申购费率实行

4

折优惠，但

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按

0.6%

执行；若申购

费率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 则按其规定的申购费率或固定费用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

扣。各基金申购费率以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最新公告公布的费率为准。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www.zlfund.cn

；

www.jjmmw.com

客户服务热线：

4006-788-887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95105686

，

4008880688

（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六月五日


